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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 湖南娄底市娄

星区清华苗幼儿园一员工在给一

幼儿系围裙时， 因幼儿闹情绪不

配合， 动手殴打了幼儿， 恰巧被

家长看到。 家长遂进教室殴打了

该员工。 事后， 公安机关对涉事

双方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对殴

打幼儿的员工行政拘留 12 日，

罚款 500元； 对殴打幼儿园员工

的家长行政拘留 7 日， 罚款 200

元。 （11 月 23 日娄星区政府网

站）

不管是打幼儿， 还是打幼

师， 都不对， 且违法。 然而， 错

和违法也是有性质不同之分的，

评判与处罚上， 不能忽略性质不

同的问题。 据此分析评判家长打

幼师以及警方对家长的处罚， 是

否得当、 公平， 值得讨论。

家长打幼师， 虽然跟“正当

防卫” 不沾边， 但却是一种“条

件反射”。 目睹自己孩子被老师

扇耳光、 扇了好多次， 还用围裙

带勒脖子， 作为父亲， 其冲动的

合理性， 从人伦人性、 常理常情

上而言， 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包

容。 固然， 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理

性、 克制， 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是， 目睹自己的孩子遭到如

此野蛮的殴打虐待， 还能把持得

住、 不冲动， 那真正常吗？

如果说， 即便是“合理的冲

动”， 造成后果也要负责任， 但

从视频的情况来看， 家长打得并

不严重， 官方通报也未见“轻微

伤” 之类的说法。 至于说“冲进

教室”， 那也是家长出于保护孩

子的本能， 与恶意闯入、 与社会

人员闯教室不是一回事。 家长应

该承担打人责任、 应该受到处

罚， 可拘留七日、 罚款 200 元的

处罚， 是不是过重了？

处罚， 不能只看后果， 而忽

略引发后果的原因； 执法， 也应

避免“和稀泥”———这也是执法领

域正在纠正的问题。很多冲突，确实

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毕竟“巴

掌”与“巴掌”不同：幼师打孩子的巴

掌， 恶意满满， 无任何可以原谅之

处； 父亲因幼小女儿被打而受到强

烈刺激后， 无法控制情绪所伸出的

巴掌，固然也不对，但却不无可以理

解、原谅之处。 对这种情况“各打五

十大板”，未免有悖常理常情。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法律也不

该背离情理、 人性太远。

几个月前， 某地曾发生一起派

出所副所长因妻子和朋友女儿遭他

人殴打， 愤而暴打施暴者的事件。

当时舆论中有质疑： 施暴者已被打

昏， 副所长继续骑在其身上暴打是

否超出防卫界线？ 但最终相关部门

对副所长给予警告处分———不视为

治安案件。 更有评论认为， 警察若

连妻儿都保护不了， 何以保护社会

安全———这种事出有因的“巴掌”，

有可以理解、 原谅之处。

同理， 一个父亲发现幼小女儿

被人扇耳光、 勒脖子后， 怒而还以

巴掌， 虽有不对不等于不可理解；

可以依法处罚， 但双方近乎“同

罪”， 却很难服人。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

《关于实施急救分级分类救护的

办法》， 对于呼入的急救任务将

进行分类； 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在

施救现场将根据患者的伤病情现

场分级， 急重症患者将直送医院

急诊“红区” 就诊。 该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11

月 23 日 《北京青年报》）

急救车承担着院前急救服务

功能， 属于“救命车”， 是稀缺

的社会公共资源。 虽然急救车实

行收费制度， 收费标准比出租车

也要高， 按照常理， 人们没事不

会叫急救车， 打车去医院即可。

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北京急救

医疗培训中心主任陈志曾介绍，

北京急救中心出车抢救的病人当

中， 只有 15%到 20%的病人是真

正需要急救车抢救的危重病人，

另外 80%实际都是非急救需求，

大量占用急救车资源。 与此同

时， 还有 20%的病人叫不到车，

因为急救车“应付不过来”。 统

计数据显示， 北京大致有 10%的

危重病人要不到急救车。 而且，

其他很多一线、 二线城市同样存

在这种严重、 普遍的“急救不

急” 现象。

不需要叫急救车的非急救患

者选择花钱叫急救车， 这让本就

稀缺的急救资源遭到无效挤占，

导致大量真正需要急救车接送的

患者常常遭遇苦等不到急救车的

困境。 这让稀缺的急救资源没有得

到最大的释放， 造成了急救资源的

滥用甚至是浪费， 没能发挥出最大

的社会价值和急救功能， 与配置急

救资源的初衷不符。

北京院前急救叫车实行分级分

类办法， 根据不同类型的急救任

务， 派出不同级别的院前急救人

员， 而且只有急重症患者将由急救

车直送医院急诊“红区” 就诊。 这

实质上清晰、 明确了急救车的职能

定位和业务， 将非急救业务从现有

的急救资源中剥离出来， 减少非急

救业务对急救车的使用。 这无疑是

破解“急救不急” 的一剂良药， 可

以让稀缺宝贵的急救资源尽可能用

在危急重病患者身上， 发挥出急救

资源的最大功效， 减少急救资源的

滥用和浪费。 从这个角度说， 急救

叫车分级分类破解“急救不急” 现

象具有可复制性， 值得其他城市借

鉴。

当然， 破解“急救不急” 现象

和解决救护车不够用现象， 除了实

行急救叫车分级分类办法外， 卫健

部门还需要强化急救知识普及教

育， 提高大众对院前急救的认识水

平， 避免叫急救车成为突发状况时

唯一选择， 也尽可能避免民众滥打

急救电话。 其次， 不断提高急救车

资源配置标准， 增加急救车数量，

尽可能满足患者、 市民对急救车的

需求。 再者， 对报假急救、 恶意呼

救造成急救车跑空车的情形， 要依

法予以处罚， 提高这种缺德行为的

违法成本。

雾炮车 24 小时不间断地对

着同一栋大楼进行喷淋， 这让附

近成都高新区居民困惑了很久，

每天都相互打听：那栋楼怎么了？

后来才知道楼上建了一个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点。 负责雾炮车作业

的司机告诉记者，按领导要求，他

除了定时定点在这里喷淋外，还

要不断在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吉

龙二街附近转圈， 其目的是减少

扬尘和雾霾。 （11 月 22 日澎湃

新闻）

为了干扰和改变环测数据，

竟然用雾炮车 24 小时不间断喷

淋设有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的大

楼。 这种改变环测数据的造假行

为， 必须严肃惩治。 治不好雾霾

岂能“治” 数据， 这一事件的根

本原因， 是当地有关部门存在懒

政思维， 不去采取措施下力气改

善当地空气质量， 而是在改变环

测数据上动起歪脑筋。

雾炮车是利用喷雾系统降低

空气中的颗粒含量， 能起到一定

的治霾作用， 但只能在小范围区

域内改变空气质量。 国家环保部

门在全国各地设置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点， 是为了及时监测各地

空气质量。 然而， 现实生活中，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存在懒政思

维， 不愿意花精力和投入不菲的

资金， 采取得力措施来改善空气

质量， 而是在如何改变环测数据

和造假上动起歪心思。 用雾炮车

喷淋大楼， 对整个城市的环境改

善没有实际意义， 但在空气质量

监测点来说还是足以对 PM2.5 和

PM10 等相关数据造成影响， 能得

到一个漂亮的环测数据， 这显然属

于作弊行为。

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 是

环卫公司在执行当地有关部门的要

求。 因而， 在这一事件中， 当地政

府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 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必须查明真相， 予以

严肃问责和处理， 才能起到警示教

育作用。

环保部《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指出， 采

取人工遮挡、 堵塞和喷淋等方法，

干扰采样口或周围局部环境的， 导

致监测数据失真， 即为篡改监测数

据情形之一。 而最高法、 最高检颁

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

实施或强令、 指使、 授意他人实施

干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行

为的， 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

处。 按照以上法律法规， 喷水雾导

致监测数据失真， 可能要承担相应

刑事责任。 当地相关部门及责任人

应当深刻反思， 立即纠正违法行

为， 不要等被追究法律责任时后悔

就晚了。

环测数据造假， 不仅直接误导

环境管理部门决策， 而且严重损害

了环保部门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

力。 因此， 有必要建立严格的责任

追究机制， 对干扰环境监测和环测

数据造假等不法行为， 必须一查到

底， 并对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 构

成犯罪的坚决追究刑责， 以儆效

尤。 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

环测数据造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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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好雾霾就“治”数据，荒唐！

“急救不急”，严重浪费社会公共资源

幼师打孩子家长打幼师，各打五十大板公平吗

□丁家发

□张立美

□马涤明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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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年来， 国内很多地方都曝出针

孔摄像头偷拍事件， 事发地包括旅游

民宿、 酒店房间、 出租屋等各种隐私

空间， 极大地危害着公众的隐私安

全， 让人“细思极恐”。 浙江省公安

机关在“净网 2019” 专项行动中，

查明了一起非法生产、 销售、 使用联

网型针孔摄像头大案。 （11 月 23 日

央视网）

百家讲：

“偷窥” 及背后黑色产业链无异

于社会公害， 对此绝不能小觑， 有必

要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刑法第

284 条明确规定， 非法使用窃听、 窃

照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可

以说， 唯有法律常态化亮剑， 让不法

行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治， 让不法分

子尝到法律惩治苦果， 才能有助于消

弭偷拍。

摄像头所在的位置被伪装成某种

指示灯， 非专业人士根本不会注意到

这个多出来的小孔背后居然藏着一双

“眼睛”， 更为隐蔽的针孔摄像头， 还

有电子时钟等等。 但是， 对于偷拍不

法行为， 酒店等也应加强技术防范，

比如加强技术排查和人为安全巡查，

以降低甚至杜绝偷拍设备的存在。 对

涉及公民隐私和信息安全的相关器材

或者设备从严监管， 从源头上让此类

器材不能随意交易， 才能有效防范这

些设备被用于非法目的。 据报道， 目

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偷拍器材管辖划定

明确分工， 公安机关、 市场监管部门

以及中央网信办等多个部门都承担着

相应的管理职能， 所以形成监管合力

十分必要。 ———杨玉龙

“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贵州

省安顺市云山屯部分历史建筑疑遭剧

组擅自刷漆改动， 省、 市、 区文物保

护单位已介入调查。 11 月 20 日， 贵

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处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澎湃新闻， 省文物厅相关工作

人员已经到安顺市云山屯现场调查。

(11月 20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近年来， 近现代片、 古装片都受

到观众热捧， 这让剧组热衷于到历史

建筑内取景， 但这就给历史文化遗产

带来了损害风险。 文保建筑或生态环

境遭到剧组破坏的事件， 也并非第一

起了。

为拍影视剧破坏文物， 之所以屡

屡发生， 不仅仅是剧组缺乏文物保护

意识， 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纵容。

近年来 ， 一些影视剧带火了一些景

点， 这让不少想发展旅游的地方政府

对前来取景的剧组 “青睐有加”， 甚

至给予 “特权 ”， 对剧组破坏文物 、

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 也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这让一些社会责任感

缺失的剧组更是有恃无恐， 结果自然

就是历史文化、 生态环境大大遭殃。

贵州这一事件， 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展开彻查， 如果举报属实， 要能追

责到底， 追究相关责任部门、 责任人

员责任， 要 “一个都不放过” ;对于

破坏文物的剧组， 也要依法追究其责

任， 让他们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代

价。 这样能把拍电影破坏文物事件变

成一场 “法治剧 ”， 敲响法治警钟 ，

警示世人。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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